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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「神明記事」 - 在淫祀與非淫祀之間 

説淫解字 

「淫」這一字，從古原意一直到現代的認知之間，基本上就是一個「淫」字各朝代、

各自表述。 

從甲骨到商周，「淫」，指的就是水漫溢、浸漬。在先秦至唐宋的語境中，「淫」，

指的是失度、過度、越界、不合規範。它是一個用來形容「行為是否越了制度邊界」的

治理用詞。例如： 

1 淫祀：非其所祭而祭；《禮記·曲禮下》 

2 淫民：蠱惑百姓；《詩經·大雅·蕩》 

3 淫刑：濫用刑罰；《左傳·僖公二十三年》 

4 淫辭：妄言、巧辯、浮誇、過分的言論；《孟子·公孫丑上》 

5 淫樂：靡爛音樂；《詩經·關雎》 

6 淫雨：大雨成災。《禮記·月令》 

及至進入明清以後到現代白話中文，「淫」幾乎只剩「色情、性放縱、不倫」一義。

例如：淫書、淫穢、淫婦、淫亂、淫蕩。以至於現在要來討論「淫祀」，就陷於文字「獄」

義之內，有點綁手綁腳。 

淫祀 

「淫祀」一詞最早出現在《禮記·曲禮》「非其所祭而祭之，名曰淫祀。淫祀無福」。
中，其定義確立了古代官方判斷祭祀合法性的基礎原則，指的是不合規矩的祭祀行為，

完全沒有任何「色色」的意思。 

在漢晉以前，判斷是否屬於「淫祀」的標準還包括了血緣和空間的限制，例如：「神

不歆非類、民不祀非族」(神不接受非族類的祭祀，民眾不祭祀非族類的鬼神)以及「祭
不越望」(祭祀不應超越其地域範圍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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隨著國家體系的建立，「淫祀」的界定權被中央壟斷，國家通過制定「祀典」來確

立祭祀的合法性。凡是未列入官方正式祀典者，都可以歸類為「淫祠」或「淫祀」。這

種官方用以界定「正祀」和劃定「淫祀」界線的核心依據是儒家功德論，主要依循《禮

記·祭法》所定的五項標準，也就是一種「神明的 KPI」，即祭祀對象必須對國家和人民
有功德，要件如下： 

1. 「法施於民」：為人民創立典章制度者。 

2. 「以死勤事」：為公務鞠躬盡瘁、以身殉職者。 

3. 「以勞定國」：以卓越功勞安定國家者。 

4. 「能禦大菑」：能抵禦重大的自然災害者。 

5. 「能捍大患」：能保衛人民免於巨大禍患者。 

謹守這五個 KPI，一路到宋代及明代，官方皆重申，凡是「無功於民、不應祀典者」，
即是「淫祠」。無疑義。 

狄仁傑巡禁淫祠 

關於整肅「淫祠」，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宗教整肅事件之一，狄仁傑，可以算上一位。

狄仁傑在唐代武則天掌權期間，擔任江南巡撫使時，曾在吳、楚地區發起了一場大規模

的掃蕩「淫祠」運動。狄仁傑奏請毀去或焚燒的淫祠數量非常龐大，通常記載為一千七

百所(或一千七百房)。這些被毀的祠廟多為巫祝利用人們迷信心理建立起來，以斂財(廣
開生財之道)和惑民為目的。 

當時吳、楚的風俗相信鬼怪，這些淫祠作祟，被認為對人民有害(有害於人)，甚至
荒廢了百姓的生業(淫祠廢生業)。被點名清除的神祇包括：周赧王、楚王項羽、吳王夫
差、越王勾踐、吳夫概王、春申君、趙佗、馬援、吳桓王等九個古人的祠廟。其中，項

羽被特意提及，因其神廟香火極盛，為吳地人民所畏懼(為吳人所憚)，狄仁傑還專門發
出檄文，責罵項羽神耗費牲牢祭祀。 

在這場大規模的拆毀行動中，狄仁傑依據儒家禮制與功德原則，僅僅保留了夏禹祠、

吳太伯祠、季札祠、伍子胥祠四座祠廟。夏禹得以保留的原因是因為夏禹屬於上古「先

代帝王」，地位崇高。他的治水豐功偉績完全符合儒家經典《禮記·祭法》中「有功德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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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」的核心標準。至於吳太伯、季札、伍員，則被視為吳、楚一帶的「本地」儒家聖賢

和先賢，他們的事蹟記載於《史記》之中，為士人知識譜系所共知。 

王安石熙寧禁淫祠 

北宋中期(熙寧年間，1069–1076)，隨著商品經濟與城鄉社會的高度發展，地方社會
不斷生成各類以癘鬼、溺魂、殉死者與無名靈祇為核心的祭祀活動，是中國歷史上民間

神祇信仰迅速膨脹的關鍵階段。 

王安石的「熙寧變法」中，將淫祠視為社會資源的非生產性消耗。香火祭儀聚斂龐

大財物，卻無助於國計民生發展，既不轉化為農業生產，也不促進防務與公共建設。其

次，巫覡活動被認為藉災異斂財，以虛妄恐嚇群眾，形成信仰詐財的灰色經濟網絡。更

重要者，淫祠所形成的宗教集會場所，使民間組織具有半自治的動員機制，對朝廷統治

權威構成潛在挑戰；國家對社會的直接治理能力，可能被宗教集結所削弱。 

因此，王安石在政策論述中，並未以邪淫或道德敗壞評斷淫祠，而是將其界定為「惑

民傷俗，不足以為治」的制度問題。本質上，王安石的整肅淫祠乃是北宋政府試圖將神

權系統重新納入王朝治理體系之內的政治工程。王安石依照中央下令對各州縣祠廟進行

全面普查結果實施三級分類處置： 

1 神祇事跡具歷史追溯性且祈驗事蹟廣被承認者，允准申請敕封並納入官方祀典

體系，即以「收編」方式轉化淫祠為正祀； 

2 香火龐大但神源不明或儀式可疑者，則予以改祀與裁併，或併入城隍、真武、

關帝等正神體系； 

3 無名鬼祠、厲祠與聚斂祭祀點，則被視為「純淫祀」，即行拆毀。 

世俗社會的考量 

在實際的社會治理中，「淫祀」的內涵不斷被擴大，不再僅限於儒家經典的抽象原

則，而加入了世俗社會的政治與經濟考量。 

1 行為到場所的轉變：雖然「淫祀」最初是指不合規矩的祭祀行為，但到了南北

朝時期，「淫祠」一詞開始出現。在沈約的《宋書》中，詔書曾提及「淫祠惑民

費財，前典所絶，可並下在所除諸房廟」。至宋代，「淫祠」便普遍偏指祠廟(祭
祀場所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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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社會危害性：官方打擊「淫祠」的一個重要理由是其社會危害，包括「惑民費

財」(欺騙百姓、耗費財物)、「戕敗倫理」，並與巫術(巫覡)盛行互為因果，甚至
導致殺人祭鬼等恐怖行為。 

3 明代擴展的多重標準：到了明代，以儒臣為代表的官員在釐定祀典時，對「淫

祀」的審查標準變得更為細緻與複雜，將國家控制延伸至祭祀儀軌的方方面面。

表面上看，這是一場儒家正統思想對佛教、道教及民間信仰的路線之爭。但深

入分析禮部官員的奏疏，我們會發現其論點中充滿了矛盾，背後隱藏著更為複

雜的一場融合了思想、經濟與政治的權力博弈： 

.1 思想之爭：這是最表層的理由。官員們高舉儒家大旗，主張凡是「不合古
制」的祭祀都應廢除，以恢復聖王之道。 

.2 經濟之爭：這是一個更現實的考量。官員們在奏疏中反覆強調，祭祀這些
「異端」神明耗費巨大(「妄費」)，給國家財政帶來了沉重負擔。他們尖銳
地指出，僅僅為靈濟宮的二徐真君更換神袍，就要動用「珠玉錦綺，所費

不貲」，這些在他們看來，都是應當被節省的「無益之費」。 

.3 政治之爭：這是最深層的動機。許多被提議罷黜的神明，如真武大帝，以
及靈濟宮所祀的二徐真君(崇恩真君徐知證、隆恩真君徐知諤)，都是前朝
成化皇帝極為推崇的。新皇登基後，這批儒臣實際上是藉著「釐定祀典」

的名義，清算前朝的政治風氣與權力遺緒，確立新朝的政治導向。 

淫祀和正祀之間 

「淫祀」和「正祀」之間的界線並非一條固定不變的鴻溝，而是一條持續流動且充

滿張力的邊界。國家定義「淫祀」的根本目的，在於爭奪「通神權」，壟斷祭祀的合法

性，從而加強對世俗社會的控制權。歷史上國家管控地方信仰的三種主要策略，它們在

不同時期以不同方式組合運用，共同構成了國家與地方信仰互動的完整圖景： 

1 禁毀：這是國家最直接、最激烈的控制手段，旨在徹底清除不符合官方意識形

態或被視為威脅社會秩序的信仰。從唐代狄仁傑奏毀江南一千七百所淫祠，到

明代弘治儒臣群體提出的罷黜大量「不經之祭」，都體現了這種清除性的治理

思路。禁毀的對象往往是那些被認為「惑民費財」或有僭越之嫌的地方崇拜。 

2 收編：與禁毀相對，收編是一種更具彈性的懷柔策略。國家通過承認、冊封地

方上影響力巨大、深入人心的神祇，將其納入官方祀典體系，化潛在的「淫祀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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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合法的「正祀」。南朝政權利用禹廟的古典資源製造符瑞，以及宋代朝廷普

遍為地方靈驗神祇賜予封號的做法，都是此策略的典型體現。這種方式不僅能

有效安撫地方社會，更能藉助地方信仰的影響力，增強國家統治的文化基礎與

合法性。 

3 規訓：此策略代表了國家治理能力的最高階段，旨在通過一套標準化的官僚制

度，將所有宗教信仰納入可控的軌道。北朝晚期在諸州建立統一寺額的「定國

寺」體系，以及明代弘治年間試圖通過制定明確標準(如附會茫昧、僭禮、祭禮
煩瀆、妄費過多)來全面審查、裁減國家祭祀的嘗試，均屬此類。規訓的核心手
段包括統一命名、規範祭禮、控制開支、審查建立等，其目標是將宗教場所制

度化，使其成為國家權力在地方的延伸。 

總而言之，從南朝到明代，國家對地方信仰的治理思路發生了顯著的轉變。南朝的

模式是一種「借力」，即借助地方信仰的文化資本來鞏固自身統治；而明代的模式則轉

向了「控權」，試圖將信仰世界完全納入官僚體系的掌控之中。這種從機會主義到系統

主義的演變，不僅是中央集權不斷強化的歷史縮影，也深刻揭示了儒家思想如何逐步從

一種道德哲學，轉化為深入國家治理各個層面的制度化力量，為理解中國傳統社會的政

教關係提供了有力的歷史證據。 

正祀和淫祀之間 

在中國傳統宗教法制體系中，「正祀」與「淫祀」的差別並非取決於靈驗或信仰人

數，而取決於是否被正式納入國家祀典與宗教行政體系。換言之，「正祀」乃國家承認

的神祇，「淫祀」則是尚未或不能被收編的地方祭祀形態。 

神祇由淫祀邁向正祀，須具備兩項基本條件：一是神格可被儒家政治倫理轉化與利

用；二是信仰能為王朝提供可操作的公共治理機能。在此條件之下，歷史上僅有部分神

靈得以完成轉正，另有眾多神系長期徘徊於制度邊緣。 

玄天上帝、媽祖與王爺信仰，正好構成三種最典型的命運型態。 

玄天上帝 

玄天上帝(真武大帝)原本並非淫祀神靈，其源頭立於道教正典體系。六朝以後，道
教經典已建構其神格，以北極玄天、鎮護正道、斬妖伏邪為職司，原具官方合法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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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，宋代地方信仰擴散與巫術化，使真武崇拜逐漸脫離宮觀制度，民間私設真武

壇社，祭儀混雜符籙、招將與壇法，部分地方官即將其列入「淫祠」整頓對象。此時所

謂「淫祀」並非否定玄天神格本身，而是針對失控的民間祀壇。 

宋代，透過道錄司制度，展開「回收工程」，重整宮觀管理，登錄真武各廟，使分

散的俗信重新歸入道教宗教編制；同時授予「玄天上帝」「真武帝君」等尊號，使其神

格統一、行政合法化。特別是明成祖朱棣(靖難之變)，朱棣聲稱玄天上帝顯靈相助靖難
成功，將個人的政治成功歸功於神力。真武大帝被封為「鎮邦護國之神」，明朝傾全國

之力修建武當山，享受最高規格的「敕封」，迅速成為國家最高級別的道教主神，其祭

祀規格遠超一般神祇，從「私祀」轉變為國家「正祀」，完成一種意識形態的成功納編。 

玄天上帝的轉正，實質上是「正神回歸體制」，一場宗教行政的整編工程，而非由

俗神升格的過程。神格本來正統，只是信仰實踐一度逸離制度，最後又被重新納編。 

媽祖 

媽祖與玄天上帝路徑全然不同。其神格本初並未立於任何經典或宗教體系，而是宋

初福建湄洲村落對「顯靈救海」女巫神的地方奉祀。早期她既無正式稱號，亦無統一神

話建構，其廟宇多屬鄉間自建，依法理定性即為淫祠。 

媽祖轉正的關鍵，不在宗教教團，而在國家實際治理需求。宋以後漕運與海運成為

帝國經濟命脈，各類航運風險成為政治問題。地方官在治理實務中發現，媽祖信仰已構

成航海共同體最穩定的「心理保障與組織樞紐」。換言之，媽祖已具備無可忽視的統治

附著價值與社會整合功能。 

為穩定海運，朝廷遂採取逐級敕封策略，歷代皇帝藉由媽祖「顯靈」，讓媽祖由「夫

人」、「妃」至「天妃」，特別是清朝需要海神保佑水師以鞏固邊疆(臺灣)，最終康熙賜
尊號「天后」，將原本地方淫祀納入國家祀典，成為官方祭祀的海神，達到「正祀」的

最高等級。 

伴隨敕封，媽祖神話亦被徹底改寫。由村女靈巫轉化為貞潔女神；由地方救難神靈，

塑造成護國佑民、保障帝國海疆的官神。媽祖的轉正，屬於典型的「功能收編型升格」。

一種先具地方實用性，再經國家認證而完成制度正名的路徑。 

王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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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前二者相比，王爺信仰體系自始即位於制度收編的困境之中。其原始神格多來自

疫魂、非命死者、浮屍、刑死鬼等厲鬼信仰，功能集中於「逐疫、代災、鎮煞、送瘟」。

王爺被建立的目的，本身即為安撫鬼魂而非頌揚德性，這樣的「邊緣淫祀」，其神格始

終未能與中央皇權的核心利益產生有效掛鉤，在政治倫理上也始終無法被正面塑造、無

法收編。 

就儒家禮制而言，稱號「王」與「代天巡狩」在皇權統治下極為敏感，官方不敢輕

易納編。如果王爺可以滿街遊走，那就象徵了神格秩序的失控。此外，王爺們，神名不

一，多為某某王某王，無可供統一建構的道德德目，神職偏向疫病與死亡，與王朝祥瑞

政治完全衝突。因此，朝廷從未對王爺進行普遍敕封。雖然地方可「用之鎮疫」，但國

家制度無法「名之為正神」。其結果是，官方對王爺信仰始終採取忽視或不鼓勵態度，

處於一種功能默許、名分排斥的雙重狀態。這使得王爺信仰長期只能存活於：地方私祠、

法壇系統、小法與道法的地下儀軌網絡中，成為制度層面的淫祀殘留體系，但其「代天

巡狩」的權威性在地方上建立了不遜於「正祀」的「地方正統」。 

結語 

與官方追求的宏大敘事和政治教化不同，民間信仰植根於地方社會的土壤，其邏輯

更加貼近百姓的日常生活與現實需求。如果說官方選擇神明的核心標準是「功德」，那

麼地方百姓評判神明的標準則更為直接和實用，就是神明是否「靈驗」、能否解決現實

問題，而非是否被納入祀典。一個神明無論其出身為何，是否被記載於經典，只要祂能

夠「有求必應」，回應信眾在現實生活中遇到的種種困難，如祈雨、治病、求財、保平

安，祂就能在地方上獲得香火，建立起自己的權威。這種實用主義的邏輯，使得民間信

仰的世界充滿了多樣性與生命力。 

比較好奇的是，在自由、多元、現代、科技的台灣社會，在淫祀與正祀之間，民間

與官方，好像也沒有人在在意哪個「祠」？哪種「祀」？何者「淫」？何者「不淫」了？

至於「古代」各朝官方憂慮的「惑民費財」和「潛在政治挑戰」，在充斥斂名、斂利、

斂權、斂位、斂心、斂財、斂色的「現代」台灣宗教活動中，真的是應驗了馬克思說的：

「宗教裏的苦難既是現實苦難的表現，同時又是對這種現實苦難的抗議。宗教是被壓迫

生靈的嘆息，是沒有人性世界中的人性，是沒有靈魂處境裏的靈魂。它是人民的鴉片。」 

沒錯，「在淫祀與非淫祀之間」，這種實質上稱不上宗教的宗教，就是不肯面對自

己的人們的鴉片。 


